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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Hainan Drinda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海南鈞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865）

內幕消息

關於公司未彌補虧損達到實收股本總額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海南鈞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第13.10B條以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公司於2026年3月30日召開第五屆董事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未
彌補虧損達到實收股本總額三分之一的議案》，該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會審
議。現將相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 情況概述

根據中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具的《海南鈞達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審計報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合併報表未分配
利潤為人民幣 -702,132,357.47元，實收股本為人民幣292,584,052元，未彌補虧
損金額達到實收股本總額三分之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相關規定，該事項需提交至公司股東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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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虧損的主要原因

2025年度，全球光伏市場保持增長態勢，海外市場需求尤為旺盛，但行業
仍處於產能出清與產品價格下行週期，產業鏈整體盈利面臨壓力，儘管公
司通過加強研發投入、深化海外業務、貫徹降本增效理念等減虧舉措，但
在短期內經營依舊承壓，導致公司2025年度業績仍持續出現階段性虧損。

三、 應對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經營情況正常，為保障公司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切實
維護公司和全體股東利益，結合行業發展趨勢及公司自身發展戰略，未來
公司針對彌補虧損制定以下核心應對措施：

（一） 深化全球化佈局，強化海外業務盈利支撐

公司2025年度海外銷售佔比已突破50%，在印度、土耳其等重點市場
佔有率位居行業前列，成為海外地區光伏電池核心供應商。未來公司
將持續堅持全球化發展戰略，一方面繼續開拓亞洲、歐洲、北美、拉
丁美洲、澳洲等高附加值市場，深化與全球頭部光伏組件企業的長期
穩定合作，完善全球產品認證體系、提升品牌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
穩步推進土耳其等海外高效電池產能建設，結合國際貿易環境、關稅
政策等動態優化海外產能規劃，實現「本地生產、本地交付」，融入海
外本土產業鏈，有效規避貿易壁壘、降低物流成本。同時建立海外風
險預警機制，重點防範匯率波動、海外政策調整、地緣政治衝突等相
關風險，聚焦降本減虧、夯實海外業務基礎，穩步提升海外業務投資
回報率。



– 3 –

（二） 聚焦核心主業，以技術創新推動全方位降本增效

公司作為光伏電池行業龍頭企業，率先實現N型電池大規模量產且量
產效率穩居行業第一梯隊，N型技術量產端滲透率行業領先。未來公
司將持續聚焦光伏電池核心主業，以降本增效為核心目標，持續推進
N型TOPCon電池工藝迭代升級，通過金屬複合降低、鈍化性能提升、
光學性能優化、柵線細線化等手段，進一步提升光伏電池轉化效率、
降低單瓦非矽成本。在產能運營方面，優化國內滁州、淮安生產基地
產能結構，嚴格控制生產損耗與產品不良率，提升生產運營效率；同
時推進生產經營全流程精益化管理，搭建數字化運營管控體系，建立
全方位成本管控體系，嚴格壓縮非必要開支，加強應收賬款精細化管
理，從生產、管理、資金等多維度實現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將堅守「預
研一代、中試一代、量產一代」研發理念，持續圍繞xBC、鈣鈦礦疊層
等行業前沿技術開展系統性研發佈局，加快TBC電池量產籌備及鈣鈦
礦疊層電池商業化應用進程，強化技術儲備與成果轉化，穩固技術領
先優勢。

（三） 發揮A+H股雙平台優勢，築牢財務安全防線

公司作為光伏行業首家A+H股雙平台上市企業，徹底打通國內外融資
渠道。未來公司將充分依託境內外資本市場平台優勢，合理運用各類
市場化融資工具，持續優化資本結構、有效控制綜合融資成本，為海
外產能佈局、核心技術研發、新興業務培育等重點工作提供堅實的資
金保障。同時進一步強化資金統籌管理與資產運營效率，持續優化資
金配置，在嚴控風險的前提下提升資金使用效益，確保企業經營資金
調度規範有序、現金流穩健平衡，切實築牢財務安全防線，為公司長
期穩健運營與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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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備查文件

第五屆董事會第九次會議決議。

承董事會命
海南鈞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陸徐楊先生

香港，2026年3月30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陸徐楊先生、張滿良先生及鄭洪偉
先生；非執行董事徐曉平先生及徐勇先生；職工代表董事鄭虹女士；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沈文忠博士、茆曉穎博士、馬樹立先生及張亮先生。


